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滁 州 学 院 文 件
校政〔2020〕57 号

滁州学院关于印发校外固定资产管理
暂行办法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各部门：

《滁州学院校外固定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 2020年 9 月

25 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滁州学院

2020 年 10 月 16 日

滁州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10月 1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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滁州学院校外固定资产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校外固定资产管理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，

保障学校相关工作的开展，根据《安徽省省属高等院校国有资

产管理暂行办法》《滁州学院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文件精

神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校外固定资产是指由学校购置，因进行产学研合作

或实践教学需要，经学校研究，同意在校外合作单位安装使用

的仪器设备，其产权属学校所有。

第三条 校外固定资产管理坚持科学规范、责任到人、合理

配置的原则，并严格执行国家及上级主管部门有关固定资产管

理的法律法规，确保学校资产的合理配置、有效利用和安全完

整。

第二章 资产管理职责

第四条 校外固定资产管理机制是：产权明晰、配置科学、

使用高效、处置规范、收益统筹、监管有力；管理模式是：统

一领导、归口管理、分级负责、责任到人。

第五条 资产与设备处作为校外固定资产管理的职能部门，

其主要职责有：

（一）拟订校外固定资产管理实施办法和规章制度；

（二）严控校外资产的购置，依据风险评估报告等可行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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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，提交学校相关会议讨论后，方可办理采购事宜；

（三）办理校外固定资产登记、调剂以及处置手续；

（四）组织校外固定资产的清查、盘点、考核等。

第六条 校外固定资产的归口管理部门主要职责有：

（一）负责对校外资产使用单位（学校二级单位和项目组，

下同）实施指导；

（二）配合做好校外固定资产的清查、盘点、考核等；

（三）审查校外固定资产处置工作等。

第七条 校外固定资产的使用单位主要职责有：

（一）进行购置前的可行性论证和风险评估；

（二）建立校外固定资产明细账和固定资产卡片；

（三）做好校外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，确保校外固定资产

的安全和完整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；

（四）做好校外固定资产的维修维护、对外开放服务，使

用绩效达到预期；

（五）提出资产处置申请。

第三章 资产管理要求

第八条 校外固定资产配置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配置标准；

国家没有规定配置标准的，应按其履行职能的实际需要出发，

加强论证，从严控制，合理配置。

第九条 完成校外固定资产购置后，需组织相关管理部门到

实地进行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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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校外固定资产的使用、维护应按照学校固定资产管

理办法执行，申请购置校外固定资产的使用单位负责制定相应

的操作规范并将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和个人。

第十一条 校外固定资产的合作单位，必须保证所有仪器设

备用于双方合作项目，不得将其转让、转租、变卖、担保、抵

押或交予第三方使用。

第十二条 合作单位使用期间，校外资产若发生人为损坏、

丢失，由使用单位协调合作单位维修或赔偿。双方解除合作关

系后，合作单位需立即归还学校所有资产。

第十三条 资产与设备处负责组织对校外固定资产进行定

期清查，做到账实相符；对清查盘点中发现的问题，责成使用

单位查明原因，并报告说明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资产与设备处负责解释，自发文之日起

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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